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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ST 中富                     公告编号：2018-013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ST 中富   股票代码 00065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韩惠明 姜珺 

办公地址 广东省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 广东省珠海市保税区联峰路 

传真 0756-8812870 0756-8812870 

电话 0756-8931066 0756-8931176 

电子信箱 zfzjb@zhongfu.com.cn zfzjb@zhongfu.com.cn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目前主要从事碳酸饮料、热灌装饮料、饮用水和啤酒包装用PET瓶、PET瓶胚、标签、外包装薄膜、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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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的生产与销售，并同时为企业提供饮用水、热灌装饮料代加工灌装服务，主要客户为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怡宝等大型饮料生产企业。 

公司是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饮料塑料包装企业之一，也是生产能力最大的饮料代加工（OEM）企业之

一。具有完整的饮料塑料包装、代工产业链，近年来公司业务不断向下游延伸，伴随着饮料代加工（OEM）业

务的逐步壮大，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产品线。 

公司的经营模式为：通过位于分布在全国各省市的工厂为客户进行饮料包装产品、代加工的一体化服务。

主要有两种类型，其一为大型饮料厂商提供饮料包装产品生产配套服务；其二为饮料品牌商提供饮料代加工

（OEM）服务。 

公司采购模式为：自身直接向PET材料供应商采购PET原料或由客户指定PET材料供应商后公司进行采购或

由客户直接提供PET原料，公司负责加工生产。 

公司所属饮料包装行业为市场充分竞争的成熟行业。根据我国的气候特征，饮料行业在每年一、四季度为

传统淡季，二、三季度随着天气炎热为行业旺季，公司作为饮料行业配套包装产品的生产服务商，具有上述周

期性特点。饮料行业市场容量大，技术壁垒低，竞争激励，公司在PET饮料包装行业内属于国内两大龙头企业

之一。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1,614,849,088.04 1,619,568,369.39 -0.29% 1,874,981,427.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3,969,583.37 -573,494,667.14 116.39% -66,362,14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4,540,360.73 -510,719,355.44 100.89% -94,024,045.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8,224,540.02 259,753,524.45 10.96% 352,121,081.9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45 116.24% -0.0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45 116.24% -0.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78% -75.30% 93.08% -6.1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总资产 2,647,027,237.21 2,617,415,137.44 1.13% 3,175,249,612.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58,071,019.69 481,458,440.07 36.68% 1,048,401,461.68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76,484,318.89 449,360,032.19 520,050,060.62 268,954,67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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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873,411.58 21,243,607.38 31,205,943.30 52,393,444.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371,689.35 14,662,384.89 6,298,805.83 -11,049,140.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5,019,938.60 43,397,145.52 59,784,365.51 150,023,090.3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8,383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普通

股股东总数 

57,87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捷安德

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9% 146,473,200  

质押 146,473,200 

冻结 146,473,200 

陈杰 境内自然人 2.16% 27,816,600    

洪更云 境内自然人 1.15% 14,835,470    

吴森辉 境内自然人 0.87% 11,215,300    

李永强 境内自然人 0.67% 8,649,566    

陈云 境内自然人 0.56% 7,173,700    

谢筱蕾 境内自然人 0.55% 7,092,938    

潘俊宇 境内自然人 0.45% 5,805,535    

刘焕生 境内自然人 0.43% 5,479,000    

林燕琼 境内自然人 0.38% 4,934,8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

定的一致行动人的情况。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股东林燕琼所持有的一部分股份是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共持有公司 4,934,800 股，持股比例为 0.38%。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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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刘锦钟 

      100% 

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 

       11.39%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说明： 

根据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决定书》【(2018)粤 03 破 10 号】的内容，深圳

中院已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担任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以下简称“捷安德管理人”）， 

管理人职责如下： 

（一）接管深圳市捷安德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捷安德”）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二）调查捷安德财产状况，形成财产状况调查报告； 

（三）决定捷安德内部管理事务； 

（四）决定捷安德日常开支和其他必要开支； 

（五）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之前，决定继续或者停止债务人的营业； 

（六）管理和处分捷安德财产； 

（七）代表捷安德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 

（八）提议召开债权人会议； 

（九）深圳中院认为管理人应当履行的其他职责。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公司作为目前国内生产规模最大的饮料包装企业之一、生产能力最大的饮料代加工（OEM）企业之一，随

着包装产业规模稳步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有望继续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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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机遇的同时亦面对着挑战，面对复杂严峻的市场环境，公司管理层深入研究和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

方面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在生产方面，采取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根据客户的具体需求量和自身产能分布情况分配生产任务；通过

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生产工厂，根据客户的生产布局需要分配子公司生产，有效做到最大程度地降低运输

成本，保证公司产品在成本方面的竞争力。  

在市场方面，公司加强了市场拓展力度，积极开拓新客户，逐步提升新客户的采购量，丰富客户结构以弥

补传统客户需求减少的影响，在PET包装领域之外，新开拓了金属罐包装产品和代工服务，进一步丰富了公司

的产品结构。 

在成本控制方面，经过全面的“业务优化整合”，报告期内公司整体效率得以提升，经营成本大幅度改善，

综合盈利能力得以增强；同时，继续加强原料采购成本和质量的管理，继续加强能耗的管理。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公司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不断完善用工制度，改善劳动关系，通过业绩承包责

任制的方式发挥绩效考核激励机制的作用，全面有效地提高了经营效益；通过优化工厂人员结构，减员增效提

高人工效率，有效地降低公司的人力资源成本。 

在融资运作方面，公司加强债务的处置工作，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成功将公司2012年度第一期中期票

据全部兑付完毕，化解了债务危机问题。通过处置武汉子公司股权为公司业绩带来了正面影响；同时，郑州子

公司的土地资产被政府收储以及收到卫辉市政府补助等事项亦为公司业绩带来了正面影响。 

报告期，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16.15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盈利9,397万元，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净利润盈利454万元，公司实现扭亏为盈主要的原因如下：  

在日常经营方面，经过全面的“业务优化整合”，2017年公司整体效率得以提升，经营成本大幅度改善，综

合盈利能力得以增强；加强了市场拓展力度，积极开拓新客户，丰富了客户结构，持续经营能力得以加强。  

在非经常性损益方面，子公司的土地资产被政府收储、处置子公司股权、收到政府补助等对公司业绩带来

正面影响。 

回顾总结2017年经营情况，2018年计划从如下方面大力改善: 

1、完善运营模式，开拓经营思路，加强营销网络建设，保障提升大客户可口可乐、百事可乐、怡宝、雀巢

等现有客户的供应量，加紧提升新客户的供应量，如开卫饮料、北京优道（碱法）、山西优珍、西安冰峰、武

汉恒大、重庆天府可乐、汇源、景田百岁山等客户。 

2、深入推行精细化管理，严格预算管理，科学组织生产经营，加强成本费用控制，努力降低单位销售成本、

费用。 

3、继续采取业绩承包责任制的方式发挥绩效考核激励机制的作用，提升经营效益。 

4、通过包括整合资产在内的多种方式减少公司债务负担，加强财务和资金管理，确保资金链安全。 

5、资金管理方面量入为出，继续抓紧货款回笼，控制库存，加快周转速度。  

     6、充分利用资本市场资源，推进公司持续发展。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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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饮料包装制品 1,254,276,652.49 292,581,155.63 23.33% -2.60% 27.22% 5.47% 

饮料加工 305,050,898.58 43,341,023.42 14.21% 16.36% 132.38% 7.09%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本报告期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东的净利润总额为93,969,583.37元，较前一报告期增长116.39%，公司

实现扭亏为盈。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7年5月10日，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通知》（财会[2017]15

号），本准则自2017年6月12日起施行。企业对2017年1月1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对2017年1

月1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 

     2017年4月28日，财政部颁布新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42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

营》（财会〔2017〕13号），本准则自2017年5月28日起施行。企业对实施日存在的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

置组和终止经营，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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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报告期内取得和处置子公司的方式 

珠海横琴中富恒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新设 

遂宁中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新设 

重庆承远包装有限公司 新设 

河南中富饮料有限公司 新设 

长沙中富包装有限公司 新设 

武汉中富热罐装容器有限公司 股权出售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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